
关于复星保德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与上海云济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统一交易协议的信息披露公告 
 

根据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保

监发[2007]24 号）、《中国保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

联交易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及相关规定，现将关于复星保

德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与上海云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关联

交易的信息披露如下： 

一、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述 

根据保监会颁布的《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保监发[2007]24 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保险公司与其关联方之间的长期、持续关联交易，可以制

定统一的交易协议，按照本办法规定审查通过后执行。协议

内的单笔交易可以不再进行关联交易审查”。因开展日常经

营活动需要，为确保交易时效性，我司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与上海云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框架协议，即《精品

汇合作框架协议》，并已上报中国保监会。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由上海云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多方比价为公司提

供需要的产品和服务。 

二、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上海云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属于公司其他关联方，企业



类型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包含：软件科技、信息科技领域的技术服务、技术

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开发、软件开发；设计、制作各类广

告。市场营销策划，电子商务，商务信息咨询，房地产经纪，

百货、文化办公用品、工艺品、电子产品、通讯器材、体育

用品、纺织品、服装、化妆品及日用品、家具、金银珠宝首

饰、钟表、眼镜、玩具、计算机软硬件、旅游用品的销售，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旅游咨询服务，票务代理，

会务服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01000000201606140196。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定价政策 

根据保监会《关于执行《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

法》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的相关规定，我司与关联方上海云

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交易额以实际采购金额计

算。 

（二）定价依据 

在基于市场价格的基准、保证公允性的前期下，双方基

于公平协商原则协商确定采购价格。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交易价格、交易结算方式、

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履行期限等 

（一）交易价格 

由上海云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多方比价为复星保



德信提供需要的产品，具体产品介绍及数量以加盖双方公章

的子订单确认为准，并以双方确认过的最终数目为结算依据。 

（二）交易结算方式 

双方的结算周期为月结，每月15号前双方完成本月待结

算金额确认。 

（三）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履行期限 

本合同有效期为一年，自2017年11月30日合同签订日之

日起生效。 

履行期限：如在有效期内，1）双方未书面通知对方终

止本合同或2）双方未在本合同届满前书面通知对方在合同

有效期届满后不再合作的，则本合同自动续签一年，最多可

续签2次。 

五、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一）决策的机构、时间、结论 

2017年11月1日，复保保德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2017HW031号决议：通过合资公司关于与上海云济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统一交易协议的申请。 

（二）审议的方式和过程。 

审议方式为通讯审议。审议表决的参与主体包括我司所

有非关联董事，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决议。此外，我司三名

独立董事出具书面意见：经审查，合资公司已根据公司内部

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本统一交易协议进行了必要的审批，



审批流程完整、准时、合理。本统一交易协议具有公允性，

符合公司和被保险人的权益和利益。 

六、本年度与该关联方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截至2017年11月底，与上海云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已发

生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69295.5元。 

 

我公司承诺：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

并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

负责，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

议，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保监

会反映。 

 

 

复星保德信保险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8日 

 


